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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的《律师法》中早已有之，但该制度自建立以来，

一直为人们所诟病。此次修改《律师法》的一审稿时有代表

提出应予废除，但二审稿不仅没有废除，相反却扩大了特许

范围，对该制度又向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方向发展了一大

步。现在该条修改成为“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从事

法律研究、教学工作满20年，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的人员或

者从事金融、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等工作满20年，具有较高

的专业水平和法律知识的人员申请律师执业的，经国务院司

法行政部门申核同意准予执业”。有委员解释称，考虑到律

师执业涉及领域很宽，业务很广，目前，某些专业性很强的

领域缺少专业律师，作为特殊情况，规定长期从事法律研究

、教学工作和某些专业性强的领域的资深专家可以不经司法

考试，由司法部门准予执业，有利于更好的提供专业法律服

务。 将特许执业这样做此扩大化后，笔者认为法律在中国将

不再是具有专业色彩较浓的知识领域，法律职业资格也将不

再是对法律人的法律知识水平的肯定。经此一改，更不能叫

《律师法》，叫《专业人员法律执业法》或《专业人员法律

服务法》也许更贴切些。这么一改，不仅不会带来如修改理

由中所讲的情况，相反，特许律师制度的建立与扩大将会带

来如下严重不利后果。 首先是特许律师制度缺乏真正的公平

、公正，也影响了作为“法律之师”的真实身份。 统一司法

考试被普遍认为是近几年来司法领域最大、也是最实质的改



革成果，“为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提供了重要

的制度保障”（司法部原部长张福森语）。这一获得了 “里

程碑式的”、“至关重要的”等等美誉的制度，表明作为专

业技能的法律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致力于法治事业

的人士都期盼能够经由这一制度推动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

形成。这一制度较之“法律知识”缺乏严格的考察标准而言

，其更能保证公平，也更能体现公正。而特许律师制度不仅

完全忽视了法律也是极强专业性领域事实，而且恰恰又破坏

着统一司法考试的目的。这对于历经千辛苦万苦通过考试以

及没有通过考试的人而言都是极不公平的。 司法考试统一之

前，司法部有特批律师资格的权利，却无特批律师的权利。

而此次草案规定了经司法部特批可以直接从事律师执业。也

就是说，这样的特批律师可以不用在律师事务所实习。这与

该法修改稿的第五条第二款增加律师的实习期至“满18个月

”后的解释“专业性强，一年期太少，经验缺乏”自相矛盾

。难道其他专业工作20年，法律的执业经验就自然而然就有

了吗？显然这种解释也说不过去的。 我们说，特许之“特”

，贵在“少”，但修改后的特许领域太宽范。一个“等”字

将使范围可以扩大如外贸、外语、建筑等领域，这将导致特

许执业律师可能比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还多。用数据来讲，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的数据，全国单是从事金融业的

专业技术人员就达159.5万人，按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人数

只为30%的比例，并按该部分10%的人员具有或即将具有法律

本科文凭计算（“法律知识的证明”），仅金融业的特许律

师人数就将达至近5万。此外，加之包括知识产权、信息技术

等等专业就将会更多。超过通过司法考试执业的律师人数是



情理中事，这就导致“特许”成为了律师执业准入的常态，

与最初的立法初衷相违背了。这些法律的门外汉以“法律之

师”的身份自居，将严重影响我国法律服务的质量，最重要

的是破坏了法律的公正性。 其次，特许律师也造就不了高质

量的律师人才。 司法部坚持特批律师的理由是“法律服务行

业需要高质量的人才，特批可以为法律服务行业提供高质量

的律师人才”。 律师作为“法律之师”不是特批就可以造就

得了的，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 成为优秀或高质量的法律人

才，无不是在工作十多年以上，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不断加强

学习而实现的。专业律师的形成，同样需要经过多年的摸爬

滚打在实践中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一个连实习都已经豁

免的、没有司法实践经验、速成的律师，怎么会是一位高质

量的律师呢？又怎么能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呢？特

许律师可以用专业知识，但是没有专业的技能同样马虎不得

，法律知识很多时候甚至比专业知识会更重要！况且，对于

专业知识的缺乏律师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聘请专业人员作

为辅助人员参与进来作为弥补。 自1996年我国《律师法》颁

布以来，律师向来就是权利少，而更多的是义务，因此，《

律师法》又有《律师义务法》的说法，就说明其中有对律师

权利许多的不恰当的限制。这些不合理的限制也大大制约了

律师业的良好发展。修改该条有具体的理由是“全国能够直

接用外语打涉外官司的律师不到2000人”，但全国具有翻译

资格的人数有4万多人，其中高级翻译职称的也就仅仅2000人

。比较有意思的是正好与这些律师的人数相当，这又怎么解

释这一现象呢？是不是我国各领域的的人才都缺乏了？事实

是这样的。可见，每一位具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律师都可能是



“精英”，高质量的律师也不是“提拨”就可以解决的，而

是应该检讨人事制度的改革。将这部分本不属于律师的人员

生拉硬拽进律师队伍，并以高质量人才自居，损害的不仅是

律师和当事人的利益，更是对整个司法体制的破坏。 比较欣

慰的是律师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一良好的开端可能

就会很快被不合理的修改变得危机四伏、停滞不前。 再次，

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公平与正义，但特许律师制度的引

入与这一目标却格格不入，并相反会不利于我国司法改革目

标的实现。 首要的表现就是，特许律师制度无助于司法威信

的树立与提高。从事法律工作人员无非有三类，一是法官，

二是检察官，三是律师，这三类人员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工作人员。虽然我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职业转换的制度，

但这应是早迟的事情。特许律师既然是律师就不应该排除在

这部分转换之外，而这种职业的转换将不利于理清关系，由

于法律素质高低的不一致，将会给业已建立的统一制度带来

伤害。特许律师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法官和检察官是否也

需要有这样的专业知识以了解案件的深度、才能保证案件的

公正审理呢？显然不是！同时，特许律师因为是某一方面的

所谓“专家”，自然其就不排除可能以这一领域专家的名义

影响到司法鉴定。一旦结果与专家的结论不一致，也让当事

人对司法的公正产生怀疑。 至于设立特许律师制度的另一理

由“法学教学或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这正需要

我们反思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种种积弊，但不能作为特许

的理由。法学教研机构中的教授和研究员为何要被豁免司法

考试，是他们不好意思跟学生一起考，还是他们通不过？为

什么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法学研究，却会害怕这样一项基础



性的考试？解决教研与实务的脱节，为什么不能延请有经验

的律师和法官来担任教授和研究员，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法

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失误，怎能由司法考试制度来埋单？ 特

许律师制度也将引发法律服务市场的更加混乱，更不利于我

国律师业的长远发展。 统一司法考试至今，国家已经储备了

大量的优秀法律人才，其中就不乏其他专业人员通过司法考

试取得律师资格的。并且许多已经在自己相关领域里已经开

始崭露头角。而特许律师的介入，尽管他们拥有法律文凭，

但因为他们仍然缺乏最基本的知识，从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严重损害我国整体法律服务质量的提高。 法律服务质量的

参差不齐历来是诟病。实践证明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

，法律服务的主体太多。将特许律师与提高服务质量挂钩是

一种短视行为，特许律师以更低的法律准入标准进入法律服

务市场将严重导致冲击法律服务市场，导致市场的更加混乱

。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就时有接触到对由法律工作者代理的一

审案件不服而提请上诉的，一审中就不乏出现将法律关系弄

错、漏列被告甚至错列被告、管辖权错误、金额计算错误等

现象发生，二审再让专业律师收拾残局。同样拥有法律知识

的法律工作者，并且经过正规的考试与实践经验的人仍时有

这样低级的错误发生，况只有文凭的证明的特许“律师”乎

？同样，笔者也有接触几位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学生，几次

司法考试都没能通过的，因此，具有法律知识并不等于就具

有了具备执业的法律专业知识。如果特许律师这个口子一旦

打开，许多没有经过法律正规训练的人员便会通过各种速成

方式取得法律知识的证明（如函授等），那不是我国律师界

的幸事，相反，由于是降低了这些专业人员在法律知识上的



水准，法律服务的质量不高，相反适得其反，从而影响了律

师在社会上的整体声誉。 有这样一组数据，截止2003年，我

国具有正高级（还不包括副高、中级级职称）的29类专业技

术人员达180多万，且大部分均是接近20年或具有20年以上的

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按其中10%的人员拥有或即将拥有法

律本科文凭的比例计算，特许律师也许就将达到18万多人！

不仅远远超过现在所有执业律师的人数，而且这部分律师的

准入，这些法律的门外汉不仅以律师的身份自居，而且以专

家的名义炫耀，再加之又没有对其法律服务专业限制的话，

这些以法律专家的名义从事律师工作，这将给法律服务市场

造成到大的混乱！不仅损害了法律人的合法利益，更重要的

是，而且会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破坏了法律服务的严肃性

。 特许律师的准入也将降低司法考试的热情，从而整体降低

我国国民法律素质。 一名律师要想真正要靠执业来养活自己

，不是仅仅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做到的，通过司法考试后，

他（她）还必须需要有至少三、五年的执业锻炼期和生活窘

迫期。许多人因为通过司法考试的人熬不过这几年而最后又

选择放弃的。但特许律师可以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与顾虑（至

少比通过司法考试后执业日子要好过得多），这些人以低标

准准入，也大大降低了司法统一考试的“含金量”，从而导

致有志于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执业律师的人打退堂鼓。因为他

（她）们完全可以通过迂回的办法，先拿到其他技术职称，

等到20年后不出意外也至少会弄个中级职称，然后想办法拥

有法律知识的文凭，而最终拿到律师执照。通过这个方法虽

然时间是长了点，但总比难度极大的司法考试要省心得多，

受苦也少而一举可以两得（具有专业职称及律师执照）。 再



次，特许律师制度还与行政许可的法律规定也不符。 《行政

许可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

调节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特许律师设立的理由是高质量

人才的缺乏，对于该理由是完全可以任用市场的手段调节的

，完全可以不设立行政许可。任何事物的发展也必须要有个

过程，会随着其他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律师法颁布至今才11

个年头，要在11个年头里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实行了上百

年的律师制度造就的的人才也不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从但

《律师法》却违背了该条规定。目前中央政府力主减少特批

，而司法部坚持设立特批律师与中央政府减少特批的方针也

严重不符。 在缺少法律人才的问题上，不能犯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的主观错误，而更应该看到造成现在的情况的根本原

因是什么。如果在当初的律师法中增加许多律师合理的权利

，现在律师业的发展将肯定与现在大不一样。在修改中增加

特许律师范围，相反对取证难却是寸步不让，不能再有这种

偏见的立法行为。不能将律师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全

部加于律师的身上，让现在的全体律师来买单。最后，特批

也是腐败的温床。 避免腐败事情的发生，重要的就是要减少

特批或没有特批。因为审批出现的腐败不在少数，在此问题

上原药监局局长的腐败算是一个典型。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反贪局副局长前不久的发言，自2003年以来，全国共力案侦

察13.6万件，涉及县处级以上官员就有11557人。这些人的腐

败无不是手中拥有的权利作祟。有权利对本人是好事，对别

人却是害事。最终对这个社会都有害无益。 并且，特批律师

应设有相应的特批程序，要为完成特批，在市、省、部设置

相应的工作岗位增加相应的工作人员，这就必然增加相应经



费的支出,由此导致增加民众的纳税负担和国家的财政压力，

也与目前中央所提倡的节约型社会不符。 因此，特批律师对

于每一个了解律师行业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取的，设立特许律

师制度其弊端远大于利，而理由牵强而又自相矛盾，不能令

人信服。希望在此次立法中，充分论证，将《律师法》修改

得更加完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